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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 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深入 ,在 宪法实施过程中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宪法学有机结合的桥梁,以

增强宪法学理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 ;克 服宪法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顽疾 ,摆 脱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困顿局面。至今我

国尚未建立起宪法哲学学科体系,因 此 ,建 立该体系是实践的需要 ,是 时代的呼唤,也 是科学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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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宪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任务及性质

任何一门学科之所 以区别于其他学科 ,就在于

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正 如毛泽东所指出 :“ 科学研

究的区分 ,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

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

研究 ,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
[1](3∞ 页)宪法

哲学的研究对象易于与宪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对象混

淆 ,一 是由于宪法基础理论包含了相当一部分宪法

哲学的内容 ;二是从表面看 ,前者着力于对宪法一般

理论的哲学性思考 ,后 者着力于对宪法基础理论的

阐释。似乎二者着眼点相似 ,都在研究宪法理论 ,并

无多大区别 ,但从认识论和价值论角度仔细分析 ,会

发现二者有明显差异。宪法基础理论通过对宪法的

产生、宪法的本质、宪法的制定 、宪法的基本原则 、宪

法的形式与结构、宪法关系、宪法秩序以及宪法与社

会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的阐释来着力说明什么是宪

法 ;而 宪法哲学将宪法基础理论纳人思辨体系中 ,通

过反思 ,站在哲学的高度概括抽象出宪法的真理性

认识 ,描绘出人类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宪法 ,其着

力点在于说明人类为什么需要宪法 ,需 要什么样的

宪法。所以宪法哲学在于为我们提供一套价值评判

标准 ,勾 勒出一幅精美的宪政蓝图并设计 出理想的

宪政模式 ,给予现实生活中的宪法行为以及宪政实

践以方向性的指导 ,所 以有学者认为
“
它是对人类

理想生活状态的终极关怀
”
[2]。 由此可见 ,宪法哲

学的研究对象着重在于
“
应然

”
意义上的宪法 ,而宪

法基础理论着重在于研究
“
实然

”
意义上的宪法。

另外 ,宪法哲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 自己独特的一面 ,

除了运用实证分析 、价值分析 、阶级分析等宪法基础

理论常用的方法外 ,主要是通过 自我认识和反思的

方式 ,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得出科学的

结论。当然这种思辨不是纯理性思辨而是植根于实

践中的思辨 ,这种批判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辩证的

否定 ,是
“
扬弃

”
。宪法哲学 的任务就在于明确

“
应

然
”
意义的宪法是什么 ,促 使

“
实然

”
宪法 向

“
应然

”

宪法转换 ,以 提炼出对宪法真理性的认识从而指导

宪政实践 ,最终实现人与社会、国家的和谐统一。在

性质上 ,宪法哲学既有宪法学的理论 ,又 有哲学的思

想与方法 ,不能脱离宪法却又远远超越宪法 ,既 属于

哲学又非一般的哲学 ,而是关于宪法的哲学 ,既是部

门哲学的一个门类 ,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枝 ,因 此

它是一门界于宪法与哲学之间的交叉边缘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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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宪法哲学的逻辑起点

在科学确立宪法哲学逻辑起点之前 ,我们首先

需要明确界定何谓逻辑起点、确立逻辑起点有何意

义这两个首要的和根本性的问题。辩证法大师黑格

尔率先提出逻辑起点问题 ,他指出 :“ 法学是哲学的

-个部门 ,因 此 ,必须根据概念来发展理念⋯⋯作为

科学的一个部门 ,它具有一定的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

就是先前的成果和真理 ,正是这先前的东西构成对

出发点的所谓证明。
”
[3](2页 )这段话表明 :首 先 ,

逻辑起点须是
“
先前的成果和真理

”
,它就象平面几

何学里的公理 ,是不证 自明的东西 ;其次 ,逻辑起点

应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和出发点 ,由 此出发运用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来建

构学科体系 ,必然得出与逻辑起点相一致的科学结

论 ;再次 ,逻辑起点应当包含着该学科的基本矛盾 ,

它是简单而抽象的概念。由此可见 ,逻辑起点就象

是力学杠杆原理中的支点 ,对杠杆效用的发挥起着

关键性的作用。对一门学科而言 ,逻辑起点就是其

理论支点 ,它不仅支撑着该学科体系而且还关系到

该体系的科学性与严密性 ,对该学科具有决定性、基

础性的意义。

宪法哲学和宪法学的逻辑起点是否一致 ,如果

不-致 ,那么其逻辑起点又应该是什么 ,这是建立宪

法哲学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有学者认为
“
宪法

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人民主权
”
[4],笔 者认为其观

点应是合理的。因为在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内 ,“ 人

民主杈
”
不仅是公认的理念和宪法学的理论基石 ,

而且还是人权与主权、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是公民权

利与国家权力这一基本矛盾的高度抽象 ,符合上述

逻辑起点的三个判断标准 ,因 此可作为宪法学研究

的逻辑起点。但是宪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应着力于对

宪法学基本理论的哲学性思考 ,要 从哲学的高度进

行反思和抽象 ,概括出真理性的认识 ,形成本学科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指导宪政实践。所以,它来源于

宪法但又必须高于宪法 ,因 此需要对宪法学的逻辑

基础、基本矛盾和其他基本理论、概念作更为深人细

致的探讨 ,而绝不能停留在宪法学研究的理论层面。

宪法哲学的逻辑基础应该是对宪法学的逻辑基

础在哲学层次上的进一步深人和展开 ,它究竟应该

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英国哲

学家休谟怎么说 ,他指出 :“ 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

或多或少的有些联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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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远 ,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

性。
”
[51(6页 )德 国哲学家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

中指出 :“ 认识 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 目标——

这看来是公众公认的。在各种不同的哲学流派之间

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 ,它

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 ,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

动摇的中心。
”
[6](35页 )所 以哲学探讨的首要目标

是人 ,从根本上说哲学应是人学。宪法哲学是应用

哲学的一部分 ,因 此总是离不开人本身 ,离不开对人

性的探讨。因此人对于宪法哲学来讲具有本原性的

意义 ,宪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应站在人性奠定的牢固

基石之上 ;另 一方面 ,对
“
人民主权

”
这一宪法学的

逻辑起点作深人剖析可知 ,“ 人民主杈
”
乃是人杈与

主权的统一。近代主权观念认为主杈是人民公意的

体现 ,它来源于人们让渡的一部分权利 ,主权的合理

运行是为了保障人权的实现。人权是 目的,主权是

手段 ,当然 ,缺乏主权保障的人权 ,就失去了实现的

依托 ,也就无权利可言了。从另-个角度审视 ,为 了

获得主权 ,人们必须让渡手中的部分权利 ,以部分权

利的让渡来形成主权对其余人权的保障 ,幻 想不让

渡任何权利形成主权对人权的保障是不现实的。同

时 ,在实践中也会产生主权与人权的碰撞 ,因此二者

又有矛盾性的一面。主权的运用 ,外化为国家杈力

的运行 ,在经宪法确认后 ,随着人杈的发展与外化、

法律化与具体化 ,逐步形成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一

方面 ,权利要求权力保障 ,要求国家权力在一定范围

内运行以充分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使 ,另 一方面 ,权力

的存在或滥用又构成对权利实现的威胁 ,要 求以公

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这样就形成了国家杈力与公

民权利这一对宪法学的基本矛盾。而从宪法哲学意

义上讲 ,宪法基本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人权与主权

的矛盾 ,这一矛盾才是宪法哲学的基本矛盾 ,它是宪

法学基本矛盾的提炼与抽象 ;其 中人权和公民权利

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分别决定和制约着主权和国家

权力的发展 ,而公民权利又是人权的演化。毫无疑

问 ,人权才是本 ,是矛盾的衍生点。但是如果我们进

一步站在人学的高度追问和反思 ,人权的目的不是

为人权而人杈 ,而是为人所设之杈 ,那么人权究竟保

障的是人的什么呢?正是基于人权保障对象的实

现 ,由 此引出宪法哲学的逻辑范畴和基本矛盾的发

展 ,从而建立起科学的体系 ,阿基米德点便由此找到

了 ,即 宪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人的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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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自 由意志植根于人性 ,基 于人本身而存

在 ,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性特征。在这里所谓

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利用 ,自 由意志是符合客

观认识的意志 ,由 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 ,具有主观能

动性 ,它从 根本上不 同于黑格 尔所谓 的
“
自由意

志
”
。黑格尔的

“
自由意志

”
是理性的意志 ,是一切

权利的原则和实体的基础 ,是人的主观认识和理念

的一致 ,它 由理念决定 ,而理念又是客观存在的精神

实体 ,这就陷入 了唯心主义的沼泽。黑格尔认为 ,

“
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 ,正 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

规定一样。⋯⋯自由的东西就是意志。有意志而没

有自由只是一句空话
”
[7](11-12页 )。 这种认为自

由与意志是同意语 ,二者同生共存的认识 ,是有失偏

颇的。因为主观的意志不符合客观实际就不能形成

所谓的自由,会造成意志与自由的分离 ,使其不可避

免地产生意志是脱离外界物质生产方式的主观产

物 ,因 而黑格尔认为
“
法的基地一般来说是精神的

东西
”
[7](10页 )。

其次 ,人权
①
就其根本而言在于保障人的自由

意志的实现 ,是 自由意志实现 自我的途径。因为
“
人权的本质属性首要的表现为利益

”
,“ 它是人实

现利益的手段
”
[8](97页 )。 而任何基于获得利益

的要求都来源于意志的要求 ,任何获得利益的行为

都是受意志所支配与控制 ,于是从现象上看 ,意志的

实现要求成了人权形成的内因。但是 ,不符合客观

现实的意志要求不是对必然认识的意志 ,即 非 自由

意志 ,它的实现要求不能形成人权 ,反 而会招致惩

罚 ,只 有自由意志的实现要求才是主观与客观的符

合 ,才会产生人权 ,否则只会催生出特杈。例如美国
17ST年宪法对奴隶制度的公开承认 ,就是资产阶级

非自由意志的实现要求的体现 ,它不是以人权的方

式为实现手段 ,而是通过特权的途径来获取意志的

实现 ,所 以最终被淘汰出历史的舞台。

最后 ,用 逻辑起点的三个标准来衡量 :(1)人具

有意志的实现要求 ,这是人性发展的必然 ,是不证自

明的公论;(2)它是宪法哲学的理论基点 ,整 个宪法

哲学以其为逻辑起点 ,以 人权与主权 ,公 民权利与国

家权力的矛盾为逻辑中项 ,揭 示宪政运动的发展规

律 ,暴终以实现人、社会、政府三者之间和谐统一为

逻辑终项 ,形 成科学的逻辑体系;(3)自 由意志在公

民社会中要求以人权的方式实现 ,进而产生了宪法

哲学的基本矛盾 ,人权与主权的矛盾 ,实质上是不同

意志主体的意志实现冲突 ,它具有抽象简单的特点

而叉内蕴基本矛盾。由此 ,宪法哲学的逻辑起点是

牢牢建立在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之上的自由意志。

三 宪法哲学的范畴论

笔者认为 ,范畴是指人们在认识与实践活动中

所形成的一种理性思维形式 ,是发展理论体系的基

本要素 ,是对概念的高度牡象与概括 ,标志着人们现

阶段在某一领域内的认识水平。建立科学的逻辑范

畴体系 ,需要运用辩证逻辑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逻

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以 逻辑起点为原点 ,以 逻辑

中项为中介 ,以逻辑终端为归宿 ,按照辩证思维的基

本原则 ,推演出基本的逻辑范畴 ,才能构筑严密逻辑

体系。

从宪法哲学的逻辑起点—— 自由意志出发 ,我

们首先追溯其主体的演变历程 ,从而引申出第一对

基本范畴——公民与国家。众所周知 ,人之所以成

为人 ,就在于人有独立的意志 ,离 开了意志 ,人不成

为其人 ,离开了人 ,意志也就丧失了滋生的土壤。自

由意志是人的主观精神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产物 ,

所以它的主体同样是人。而人的称谓发展经历了如

下几个阶段 ,首先 ,人是以自然人的方式与状态而存

在。当时人类处于蒙昧阶段 ,生产力极其低下 ,为 自

然条件所左右无自由可言 ,人还未能形成真正独立

的人格与身份。其次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认

识能力的提高 ,到 了奴隶社会阶段 ,自 然人逐步开始

演变为公民、奴隶、自由民等。在古希腊最早产生公

民一词。在不同类型的国家 ,公 民一词有不同的含

义。在古雅典城邦国,国 内的白由民被称为公民,外

邦自由民、被征服的居民、奴隶都不属于公民,奴隶

只是
“
会说话的工具

”
。这时 ,所谓的公民已经具有

了一定的独立人格与身份以及一些权利 ,但是还很

不完各与充分。第三 ,封建社会由于人身依附关系

的存在 ,公 民的称谓是没有的,而 是以
“
庶民

”“
黎

民
”“

平民
”
等形式表现。第四 ,到 了资产阶级革命

时期 ,商品经济得到飞速发展 ,人们认识与改造客观

世界的能力也与 日俱增 ,加 之资产阶级思想家
“
自

由、平等、博爱
”
及

“
天赋人权

”
思想的广泛传播 ,使

社会全体成员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人们要求充分

尊重人 ,发展人 ,高扬一切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人

人都应当享有基本的权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

后 ,为适应这一要求的需要 ,将公民这一概念在宪法
中加以确认 ,并普遍加以适用 ,这在现代国家已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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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称谓。国家是与公民相对应的范畴 ,但是国家的

产生先于公民的产生 ,国家是在阶级产生后 ,调和阶

级对抗的产物 ;公 民是在国家产生后 ,随着商品经济

发展 ,在人的主体意识自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资

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公民的产生离不开国家以宪法

形式对其进行的确认 ,离不开国家这个确认主体 ,同

时国家也离不开公民,公 民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

二者都是宪法关系的主体 ,正是由于两者之间的互

动关系 ,推动着宪法关系的不断发展。

仍从自由意志出发 ,我 们引出第二对基本范

畴——人杈与主权。自由意志在公民社会中要借助

于人权的方式来实现 ,国 家意志则通过主权的运行

来保障其实现。当二者在实践中发生冲突时,从表

面上看 ,是人权与主权的矛盾 ,但从实质上讲 ,是 自

由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的意志实现冲突。当自由意

志的自我实现要求遇到障碍时 ,由 于自由意志是人

性发展的必然 ,具有实现自我的内在要求 ,于是在客

观上要求产生一种方式方法来化解冲突 ,排除障碍 ,

规范人杈与主权的运行界限。因而 ,科学地确立二

者的度量界限 ,既是宪法的基本目的,也是宪法哲学

研究的基本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 ,以

宪法的形式 ,通过对人权的制度化、法律化来对人权

的度量界限加以界定和保障 ,形成了公民权利 ;通过

对主杈的约束与规范 ,使其外化为受到权利制约的

国家权力 ,力 图以宪法的方式来明确公民与国家的

权利义务界限 ;通过实施宪法 ,建立以民主政治和法

治为原则 ,以 保障人权为目来的宪政运行机制 ,实现

自由意志与国家意志的和谐统一 ,达到人权与主杈

的良性运行。

与此相联系 ,自 然产生了第三对范畴即宪法与

宪政和第四对范畴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但是在

实践上如何找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最佳度量界

线 ,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这也是宪法哲学研究

的聚焦点。最后从国家权力这一基本范畴出发 ,必

然产生宪法哲学的第五对范畴 :国 家权力的性质与

归属和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与组织形式 ,即 国体与

政体

四 宪法哲学的本体论

所谓本体论就是对一种事物存在的根据的认

识。宪法哲学中的本体论 ,就是探讨宪法存在本身

的依据 ,即探讨宪法之所以存在的依据究竟是什么 ,

它既是指宪法实然意义上的存在体 ,更是指应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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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存在体。作为宪法的本体 ,须具有以下特征 :

其一 ,它是宪法本原和宪法本质连接的逻辑中枢 ,是

宪法存在的依据 ,是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

统一的产物 ;其二 ,它是宪法哲学的基本矛盾的主导

方面 ,并 由此引起矛盾运动 ,使其贯穿宪法的各种要

素 ;其三 ,通过它的作用能够把人们对宪法现象的主

观认识和宪法的客观规律性结合起来 ,使主观见之

于客观 ,达到二者的统一。笔者认为符合这三个特

征的本体应该是作为应然意义上的人权 ,而 在实践

中它又以实然意义上的人权即主要通过宪法所规定

的公民基本权利或公民实际享有的权利的形式来表

现。因此 ,宪法权利的规定和实际享有程度 ,在实然

层面成为了宪法的本体。

首先我们来分析作为宪法本体的人权 (包括应

然意义和实然意义上的人杈 )是 否符合第一个特

征。在具体阐释之前需要界定何谓宪法的本原、本

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 :

“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法 的关系正像国家

的形式一样 ,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 ,也不能从所

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 ,相反 ,它们根源于物

质的生活关系。
”
[9](31页 )这说明法律作为-种社

会现象不是超验的,它植根于物质生活 ,决定于生产

方式。宪法是法律的一个部门,它 的存在也不是先

验的,它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基础上 ,为适应生产力

发展要求 ,对 民主事实和成果加以确认 ,从而将生产

方式固定化、规范化 ,以 期实现经济基础所产生的特

定利益和要求的产物 ,由 此可见 ,宪法的直接本原应

是对宪法产生起决定作用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

关于宪法本质的传统观点大致有
“
神意论

”
,“ 全民

意志论
”
和

“
阶级意志论

”
[10](辊 -43页 )。 神意论

主张神的意志是宪法的本质 ,不符合唯物主义认识

论 ,因 而是不正确的 ;全 民意志论抹杀了宪法的阶级

性 ,因 此也是非科学的 ;阶级意志论主张宪法是
“
阶

级斗争的结果和总结
”
,是

“
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

集中表现
”

,“ 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是宪法发展变化的

重要因素
”
[11](9-12页 ),这种认识的优点在于科

学地揭示了宪法的阶级性 ,但仍需立足于宪法哲学

的逻辑基础进行反思。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

阶级都有意志的实现要求 ,如 果宪法仅仅是统治阶

级单方意志的体现 ,完 全压抑了被统治阶级的意志

实现要求 ,这就违背了意志的实现原则 ,形成强烈的

意志冲突 ,社会就会时时处于不安定状态中。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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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状况并非如此 ,当 统治阶级的意志实现要求与被

统治阶级以及各阶层的意志实现要求发生冲突时 ,

他们往往会采取折衷的方式谋求妥协 ,各 自实现部

分的意志 ,只 是统治阶级实现的意志占有较大比重 ,

我们把这种意志称为相对意志 ,如 果这种相对意志

符合社会规律就形成相对 自由意志。具体来说 :一

般情况下 ,统治阶级在制定宪法时并不会只考虑统

治阶级的意志 ,在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各个阶层之

间的意志实现冲突 ,在社会领域内存在着统治阶级

与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对立 ,被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

着个体意志与集体意志的分歧 ,所 以统治阶级意志

是在这种主体意志与非主体意志 ,普遍意志与特殊

意志 ,整体意志与个体意志的对立统一的斗争过程

中实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也体现着阶级性和

社会性的一致性。而统治阶级意志得以实现的条件

是统治阶级在以宪法表现意志的时候应遵循立宪规

律 ,形成合乎规律的相对自由意志。如果随心所欲 ,

无视规律 ,其结果是导致统治阶级意志与社会整体

意志的脱离 ,统治阶级将不再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

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其逐步脱离的过程 ,也是为

新的阶级所更替的过程。所以宪法的本质是统治阶

级意志与被统治阶级意志、以及内部各阶层意志的

对立统一。从以上对宪法本原和本质的探究中可得

出:它们分别是对宪法根源于何处 ,本质为何物的理

论抽象 ,在二者之中包含着宪法本体的构成要素 ,而

宪法本体也恰恰是二者的逻辑枢纽和再现。作为宪

法本原的经济基础在客观上决定着观念上的人权 ,

观念上的人权是统治阶级与社会各阶级、阶层意志

的体现。它在统治阶级意志与社会共同意志的对立

统一过程中,通过部分改变自我的构成要素 ,以适应

相对自由意志的实现要求 ,借助于宪法或宪法性文

件以及宪法惯例的形式上升为法定的人权即宪法性

权利 ,在宪政实践中形成实有的人权来保障相对 自

由意志的实现。由此可见 ,人权是宪法本原和宪法

本质的逻辑联系点 ,是宪法的核心和依托 ,是宪法之

所以为宪法的存在依据。其次 ,在人权与主权这对

宪法哲学的基本矛盾中,人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它

的产生、发展、变更不断推动着宪法的进步 ,同 时也

演绎出宪法体系的构成要素 ,以 期最终到达人、社会

与政府的和谐统-。 最后 ,人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

基础所决定 ,观念人权反映着各阶级阶层的意志 ,法

定人权和实有人权则体现着相对自由意志的实现要

求 ,所 以人权体现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是主观见之

于客观的范畴。综上所述 ,人杈符合宪法本体的三

个基本特点 ,是宪法之所以存在的根本性依据。

五 宪法哲学的价值论

宪法价值问题是宪法哲学的核心问题 ,它不仅

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评判实然状态价值冲突的标准 ,

在实践中促进着宪法协调平衡功能的发挥和宪法秩

序的形成 ,而且还通过对人类理想政治模式和状态

的描绘 ,指 引着宪法理论及宪政实践的前行方向。

古往今来对价值问题的研究 ,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 ,从亚里斯多德的
“
分配正义

”
和

“
矫正正义

”
到罗

尔斯和庞德的
“
社会正义

”
,从孟德斯鸠的自由观到

密尔的《自由论》,从近代 自然法学派重视价值分析

到⒛ 世纪初新自然法学派对价值观念的重新关注 ,

他们中的许多观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着价值的

真谛 ,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价值 ,研究宪法价值提供

了许多丰富的理论素材。站在宪法哲学的高度上 ,

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为指导 ,避免在抽象

意义上论及宪法价值。应用哲学的方法 ,首 先从价

值关系的分析人手 ,揭示价值的概念 ,在此基础上结

合宪政实践活动的客观现实 ,剖 析宪法价值的内涵

及其存在形态 ,构筑科学的宪法价值论。价值关系

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

客体以其 自身特有的属性满足主体需求的效用关

系 ,它揭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在这对

关系中存在着三个构成要素 :客体的属性、实践活

动、主体需求。其中客体属性与主体需求是需要与

满足的关系 ,而实践活动是二者得以实现的中介。

由此可见 ,价值是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统-,由 于

主体差异的存在 ,不 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价值认识的

偏差。同理 ,宪法价值关系是指在人们的宪政实践

活动中,宪法 (包括宪法典 ,宪法性文件 ,宪法惯例 )

以其自身的特有属性对人们需求的满足关系。宪法

价值关系中也存在着三要素 :宪法的属性、宪政实践

活动、人们的需求。由于价值从其本原意义来讲主

要指客体的有用性而宪法的价值也集中体现在宪法

能以其特有属性满足人们的需要 ,所 以宪法的价值

就是指宪法属性中通过宪政实践活动能满足人们需

求的有用属性。由于人们的主体性差异 ,比 如需求

差异和认识差异 ,因 而对宪法的价值认识也会存在

分歧 ,在对宪法价值的认识上存在着多元化的倾向 ,

这是极为正常的。但是对宪法价值的认识还不能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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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停留于此 ,由 于在特定生产方式下 ,人们受认识能

力和认识手段的局限,在宪政实践活动中不可避免

地会出现宪法本身所具有的价值部分不能实现和全

部不能实现的问题 ,我 们把这种情况称为宪法应然

价值和实然价值的矛盾。

所谓宪法的应然价值 ,是指人们在对社会客观

规律认识的基础上 ,通过宪法典、宪法性文件 ,宪法

惯例的形式将人们的需求内蕴其中,使其具有满是

人们需要的有用属性。它以形式价值
②
,价值评判

标准和正义、自由、民主、人权、秩序、公平等价值存

在形态的方式而存在 ,是在终极意义上对理想宪政

状态的价值期望。在各种价值形态中,每种价值形

态的价值大小和位阶排列是不同的 ,当 价值形态之

间发生冲突时 ,应该遵循以低位阶价值的牺牲来换

取高位阶价值的实现的评判标准。比如有学者认为
“
民主和人杈是宪法最核心的价值追求

”
[10](155

页),在 宪法价值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 ,在发生价值

冲突时 ,是首先要保护的价值。笔者认为自由应是

宪法的最高价值形态。因为从制宪的目的来看 ,立

宪者是为了通过实施宪法使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

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获取自由。从自由与其他价值形

态在宪法价值体系中的关系来看 ,民 主和人权等价

值形态的实现都是为了让人们最终获取 自由,自 由

才是最终取向。所谓实然意义上的价值 ,是指通过

宪法实施 ,在宪政实践中对宪法应然价值的实现程

度。对二者区分的意义在于 ,告诉我们对宪法价值

的判断应该立足于应然价值和实然价值 ,不能顾及

一点而不及其余。比如 :一种宪法由于受实践条件

的限制未能实施 ,或者实施过程中价值的实现程度

较低 ,我们就不能一概加以否定 ,片面确认该宪法没

有价值 ,而要深人分析其本身是否具有应然价值所

包含的正义、民主、人杈等价值形态 ,如果内含了这

些价值形态 ,只是不具各这些价值形态实现的客观

要件 ,这部宪法本身仍然是有价值的。我们要么努

力创造出实现其价值的客观条件 ,要么根据宪政实

践的状况 ,在不违背宪法应然价值总体理念的基础

上对宪法作出部分修改 ,以 适应实践的需要 ,提高价

值的实现程度。反之 ,如果一部宪法在制定过程中

违背立宪规律 ,不体现应然价值内含的价值形态 ,那

么它本身就不具备应然价值 ,由 于实然价值是对应

然价值的实现或部分实现 ,因 此它也不具有实然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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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在价值论中还需要将宪法的功能与作用

和宪法的价值相区别。宪法的功能是立足于宪法作

为一种社会调控手段 ,从宪法实施对社会的效果出

发 ,强调宪法调控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作用 ,是在实践

层面上实现宪法价值的途径。宪法的作用是指宪法

通过对宪法主体的行为规定 ,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生

活发生的效应。宪法的作用既包括积极的,也包括

消极的 ,而宪法价值和功能总是积极的;宪法的作用

和功能都是把宪法作为一种调控手段具有工具论的

特点 ,而宪法价值以本身的价值形态取向为最高目

的 ,更能体现宪法哲学的终极意义。

六 宪法哲学的方法论

所谓方法论是指人们在一定世界观的指导下 ,

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方法

的理论和体系。宪法哲学的方法论就是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

论以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合理有益的方法加

以批判地借鉴和吸收 ,并且运用于宪法学的领域 ,形

成的方法体系和对这一体系所进行的理论说明。

对宪法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变革与创

新意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法学领域内的变

革一般都是通过方法的革新开始的 ,理论的突破也

往往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休戚相关。自然法学派得益

于价值分析法的运用而硕果累累;分析实证法学派

的树立得益于实证主义分析法的创设与运用 ;社会

法学派主张以社会学的观点研究法律 ,从而独树一

帜 ;经济分析法学派则主张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

究法学问题 ,拓展了法学研究的全新视角 ,引 起了革

命性的变革。尤其到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随着科

技的迅猛发展和法治进程的加快 ,社会对宪法的需

要不断变化和增长 ,宪法学领域内面临着许多新情

况、新问题 ,迫切要求借鉴西方哲学中的一些有益方

法 ,推进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创新 ,以适应宪政

实践的需要。

宪法哲学方法论的内容 ,包括根本方法和基本

方法。根本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 ,它既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又是科学的方法论 ,

它指明了研究方法的一般原则 ,是对如何进行具体

方法运用所进行的指导。具体来说 ,就是要坚持实

事求是、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原则 ,反对片面、孤

立、静止的研究方法。基本方法主要包括 :传统宪法

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法、实证分析法、价值分析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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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哲学不同于宪法学的研究法 :通过反思方式进

行的思辨方法、批判的方法、语义分析法等。以下着

重说明宪法哲学与宪法学所运用方法的不同之处。

宪法哲学主要采取形而上的研究方法 ,以 通过

反思方式进行的思辨方法、批判方法和价值分析法

为主 ,同 时在对西方哲学研究方法扬弃的基础上引

进一些具体的方法 ,比 如语义分析法等。反思一词

是黑格尔最先使用 ,原意是指本质在自身中的映现 ,

它要以思想本身为内容 ,力 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 ,它

既包括思维自身的本质活动又包括人的思想加工活

动。在对其批判继承的基础上 ,我 们对其意义进行

改造 ,意指对理论的反复思考与认识 ,反复分析总结

与概括 ,抽象出最为本质的精髓。通过反思这种方

式 ,按照辩证逻辑的要求 ,对宪法学的基本概念、范

畴进行判断、推理 ,运用分析与综合 ,归 纳与演绎 ,抽

象上升到具体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得 出科学

的结论 ,这就是思辨的方法。在这种思辨过程中,概

念、判断、推理都必须立足于宪政实践 ,不能脱离现

实的土壤 ,否则就成了纯理性思辨。所谓批判的方

法 ,就是在宪法学研究中坚持辩证的否定观 ,对现有

宪法学的各种理论、思想进行扬弃 ,在继承中批判 ,

在批判中继承。语义分析法是将分析哲学流派中的

语言学哲学的研究方法引人宪法学的研究领域 ,通

过对宪法学中一些语言要素、结构、语境的分析 ,澄

清语义 ,避免由于各自对同一宪法学概念范畴在使

用上由于意义的差别而导致的分歧。另外 ,在使用

上应避免纯粹语义分析 ,应在语言所产生的特定文

化系统中进行并且植根于宪法实践。同时,这种方

法的突出弊端在于 ,一般只能发现语义分歧所产生

的问题 ,而不能完全彻底地解决问题。

七 宪法哲学的认识论与实践论

宪法哲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是对整个立宪、行

宪、守宪、护宪过程中的有关问题所作的法哲学探

讨。所谓宪法认识 ,是指在实践基础上 ,人们对宪法

本身及其现象、规律的能动反映。在这个能动反映

过程中,认识也同样经过两个阶段实现两次飞跃。

首先是从宪法的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

段 ,其次是从宪法的理性认识阶段升华到宪法实践。

在这两个阶段中,人们对宪法的认识要经历认知、情

感、意志三个过程 ,具有过程性的特点 ;同 时在感性

认识阶段 ,人们对宪法的认识以宪法心态、宪法情感

的形态存在 ,而在理性认识阶段则以宪法理论的形

态存在。经过这两个阶段的多次反复与循环 ,不 断

加深着人们对宪法这一领域认识的深化。对宪法的

认识在于揭示宪法领域内的客观规律从而获得对宪

法的真理性认识。宪法真理性认识的获得也是一个

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渐进过程 ,而宪法实践是

检验宪法真理的唯一标准。所谓宪法实践是指 :制

定宪法以及实施、遵守、维护宪法 ,以 调整社会关系

和社会秩序的活动。宪法实践活动具有客观性、能

动性、社会历史性的特点 ,因 此我们在宪法实践过程

中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同 时又

要考虑到现实的实践能力、方式、范围等因素 ,在 宪

法实践中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实现对客观世界

的改造。另外 ,在宪法实践过程中,二者在本质上是

统一的。因为认识宪法现象、宪法的存在形态及表

现形式 ,探究立宪、行宪、护宪等规律都是为了更好

地运用宪法通过宪政实践的形式到达改造客观世界

的目的 ;同 时该过程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在实施宪

法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人们也在能动地认识着

宪法 ,从而不断地向着宪法的真理性认识迈进。

在对宪法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

问题 ,这些问题的出现 ,一方面向宪法哲学提出了重

要的时代课题 ,并且指明了研究方向;另 一方面这些

问题的解决又需要宪法哲学在宪法学研究的基础

上 ,通过反思进行理论突破与创新 ,通过建立科学、

彻底、完各的理论体系站在法哲学的高度上来指导

宪政实践。例如 :在立宪和行宪过程中,宪法面临两

难处境。一方面在立宪时 ,要求宪法应具有适应性 ,

能够在较长的时间里适合宪政实践的需要 ,因 而对

宪法只能做出原则性的规定 ;同 时 ,树立宪法权威要

求宪法具有稳定性 ,不能朝令夕改。但是另一方面 ,

在实施宪法的过程中,宪法中规定的某些内容会随

着社会情况的变化而显得不适应 ,但是宪法由于稳

定性和原则性的要求 ,不可能对变化了的具体情况

做出及时反映 ,导致了一些变革虽然符合社会前进

的方向,但是却与现行宪法相抵触 ,即所谓的
“
良性

违宪
”
问题。有关

“
良性违宪

”
的争论 ,至今尚无定

论 ,如何看待该问题 ,成 了宪法学面临的难题 ,在 宪

法学的研究层面上很难以做出圆满的回答。但是站

在宪法哲学的高度来审视 ,一 幅清晰的应然宪法蓝

图便跃然于眼前 ,它 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对实然宪

法和宪法实践中问题的价值评判标准。运用它来考

察
“
良性违宪

”
问题我们可以发现 ,“ 良性违宪

”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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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的宪法是实然意义上的宪法 ,实然意义的宪法  既然应然宪法是实然宪法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那么 ,

总是会和应然宪法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存在着差  与其说形式是违宪的 ,不如说精神是合宪的。但问

距 ,如果该行为本身符合应然宪法的价值追求及评  题的关键在于 ,宪法哲学要能提供一套科学的价值

判标准 ,就应该给予肯定的评价。其原因在于 ,虽然  评判标准 ,明 确应然宪法的价值究竟应包括那些 ,其

该行为在形式上违背了实然状态的宪法 ,但在实质  排列层次如何等内容 ,至 于如何确立 ,其 依据是什

上却是在对实然宪法的辩证否定中向着终极意义上  么 ,这一切 自然就成了宪法哲学不可回避的时代课

的应然宪法迈进 ,促 使实然宪法 向应然宪法转换。  题。

注释 :

①这里的人权是作为制度意义上的人权,它是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后宪法加以确认的产物,是公民社会的产物,是 自由意志在

公民社会中现实的实现方式。作为观念的人权产生于公权力的形成之始,由 于缺乏现实的制度保障,它 不能形成自由意志

的现实实现方式。

②指宪法形式上具备的价值,如逻辑严密,简 明概括,简单易懂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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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onstruction of Constitution PhⅡ osophy science system

FU Heng
(Law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stitution calls for something to bridge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order to strengthen constitutionahsIm in science and thoroughness, to oVerCome the dio

vorCe betWeen constitutional theory and praotice and to get free frona the predicament of consututi。 n withˉ

out Constitutionah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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